
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(2024)苏 0506清申 5号

申请人：上海曲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住所地中国（上

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加太路 29号 2号楼东部 404-A32室。

诉讼代表人：欧阳思凡，该公司清算组负责人。

被申请人：苏州曲辰商业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江苏省

苏州市吴中区东吴北路 98号 2615室。

法定代表人：王成蛟。

申请人上海曲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海曲辰

公司）以苏州曲辰商业服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苏州曲辰公

司）解散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为由，申请本

院对苏州曲辰商业服务有限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本院依法组

成合议庭进行了审查，并组织当事人进行了公开听证。本案

现已审查完毕。

申请人上海曲辰公司称，其系苏州曲辰公司股东，持股

比例 100%。2024年 2月 28日，上海曲辰公司召开苏州曲辰

公司临时股东会，作出解散苏州曲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。因

无法联系苏州曲辰公司相关人员且未接管到公司公章、证照、



财务账册等资料，申请人无法对苏州曲辰公司进行自行清算，

故申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苏州曲辰公司进行强制清算。

本院查明，苏州曲辰公司系于 2017 年 2 月 9 日成立的

有限责任公司，注册资本 20000万元。经营范围为：商务信

息咨询；企业管理服务；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

口业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

展经营活动）。股东为上海曲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，持股比

例 100%，王成蛟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。

另查明，上海曲辰公司作为苏州曲辰公司全资股东，于

2024 年 2 月 28 日召开苏州曲辰公司临时股东会，形成解散

苏州曲辰公司的股东会决议。

本院认为，公司应自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

清算组，开始清算。公司解散后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，

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对公司进行清算。债权

人未提起清算申请，公司股东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清算组

对公司进行清算。本案中，上海曲辰公司作为苏州曲辰公司

的全资股东，已作出解散公司的股东会决议，苏州曲辰公司

已发生法定解散事由。截至申请人向本院申请强制清算，被

申请人苏州曲辰公司仍未成立清算组，且未有债权人申请对

被申请人进行清算，申请人作为被申请人的股东，因未能接

管到被申请人的财务账册等清算资料，无法自行清算，其申

请法院指定清算组对被申请人进行清算，符合申请强制清算

的受理条件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第一百

八十条、第一百八十三条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<中华人



民共和国公司法>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七条、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
受理上海曲辰商业保理有限公司对苏州曲辰商业服务

有限公司的强制清算申请。

本裁定作出后立即生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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